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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关于杭州助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权处置的招商公告
杭州助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7月22日，注册资本2500万元人

民币，注册地址为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登记机关为杭州市西湖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公司主营业务为网络信息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投资咨询等。

本次我司拟处置我司持有的杭州助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20%股权。本次交
易对象（以下称“投资人”）须为具有相应购买能力的、在中国境内外注册的具有
法人资格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或自然人。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投资人不得为下列人员：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

作人员、政法干警、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管理人员、参与本次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和财务顾问等中介机
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与参与本次交易的相
关国有企业债务人及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资产处置项目持有异议者
均可提出意见和/或异议。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本公告有效期为本公告登报即日起十个工作日止。

本次交易的联系人：孙先生 联系人：袁先生
联系电话：0571-87203291 联系电话：0571-87203290
举报电话：0571-87203297
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特此公告。

浙江融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8月5日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兴隆巨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宁波兴隆巨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杭州坤盛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宁波兴隆巨

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兴隆巨创机电科技
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从公告之日起向
宁波兴隆巨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
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兴隆巨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8月5日
附件一：贷款债权明细表 基准日：2019年6月6日，单位：人民币/元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
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主债务人名称

宁波兴隆车业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华鑫化纤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宁波欧哈希化工有限公司、宁波市信德隆投资有限公司、宁波晟海投资有限公司、宁波晟隆海车业有限公司、苏一清、宁波宝驹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账面本金余额

71,994,447.50

账面利息余额

29,203,324.54

账面本息合计

101,197,772.04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合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宁波合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杭州坤盛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
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宁波合隆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合隆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从公告之
日起向宁波合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
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合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9年8月5日
附件一：转让债权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债务人

浙江美瑞经贸有限公司

浙江思尔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浙江宜仁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19,000,000.00

41,901,721.39

23,067,201.35

利息余额

1,764,447.47

9,680,038.95

7,293,783.00

基准日

截至2016年9月30日

截至2017年3月31日

截至2017年3月31日

担保人

杭州嘉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杭州贵豪餐饮娱乐有限公司、杭州嘉怡城市酒店有限公司、孙仲凯

浙江思尔珠宝首饰有限公司、诸暨思尔投资有限公司、诸暨市思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宜仁珠宝首饰有限公司、浙江东方神州珠宝首饰有限公司、浙江佳丽珍珠首饰有限公司、浙江东辉珠宝有限公司、何守道、王凤飞、王迪尔、虞海霞

诸暨市阿腾汽配有限公司、何守道、王凤飞、浙江思尔珠宝首饰有限公司、王迪尔、虞海霞、陈天花、虞海蛟、诸暨市思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诸暨思尔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威妮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诸暨市视北建材厂、浙江三申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王柏军、陈文军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
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法院公告
2019年8月5日

（2019）浙0305民初571号
陈忠海、彭爱青、王敏：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

洞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陈忠海、彭爱青、
王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联系不上，无法
采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应诉材料，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转普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现定
于2019年11月12日上午9时至本院大门小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由审判长郭灵燕，人民陪审员陈时焕、陈丽
芬（替补人民陪审员黄阿透、卢青松）组成合议庭。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27破7号

本院于2019年7月23日根据林加准申请，裁定
受理浙江法贝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
北京浩天信和（温州）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该
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9年9月9日前，向管理人申报
债权[地址：温州市鹿城区车站大道财富中心 1902
室 ，邮 编 ：325000，联 系 人 ：韩 知（联 系 电 话 ：
13957790912），黄建明（联系电话：15868141748）]，申
报时应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等，并提供
相关证据材料。如逾期未申报的依照《企业破产法》
第56条规定处理。该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
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该公司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定于2019年9月12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五
审判庭（苍南县灵溪镇玉苍路1661号）召开，债
权人出席会议应提交身份证明或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有委托代理人的提交授权
委托书。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271号之一

2018年11月13日，本院根据温州高鹤化工
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瑞安市裕丰鞋业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债务人瑞安市裕
丰鞋业有限公司最终可供清偿的财产价值不足
5万元，债权人确认的无争议债权为835625.76
元。本院认为，债务人瑞安市裕丰鞋业有限公
司已明显资不抵债，符合破产条件。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条
之规定，本院于2019 年7月8日宣告瑞安市裕
丰鞋业有限公司破产。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9）浙0411民初3521号

罗攀：本院受理原告朱秋华、夏标斌诉被告
罗攀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成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

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9）浙0411民初3264号
嘉兴市慧龙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嘉兴塘巢孵化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嘉兴市慧龙土
石方工程有限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9）浙0411民初3281号

嘉兴仁祜精密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嘉兴塘巢孵化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嘉兴仁祜精密
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9）浙0411民初3085号

林国良：本院受理原告嘉兴市南湖区东栅良明
副食品经营部与被告林国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
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9）浙0421民初1258号

朱仲秀：本院受理原告倪黎荣与被告朱仲秀离
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421民
初125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准予原告倪黎荣
与被告朱仲秀离婚。本案受理费300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诉讼费950元，由原告倪黎荣负担。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9）浙0421民初2165号

绍兴禄迈纺织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嘉兴
市雄辉纺织品有限公司诉被告绍兴禄迈纺织品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0421民初2165号民事判
决书。该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8）浙0421民初4874号

黄明华：本院受理原告钱皓平与被告黄明华、嘉
善固德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上诉人嘉善固德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提起上诉诉
请：一、撤销嘉善县人民法院（2018）浙 0421 民初
4874 号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诉
请；二、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钱皓平承
担。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上诉状副本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9）浙0421民初2998号

俞海利：本院受理原告黄华诉被告俞海利、秦伟
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点
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9）浙0481民初4178号

李良明：本院受理原告王送转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要求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23016.61

元，并按照年利率6%承担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生效
之日止的利息损失。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于2019
年11月22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2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9）浙0482民初896号

陆根余：本院受理原告范金法诉你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9）浙 0482 民初 896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平湖市人民法院
（2019）浙0523民初115号之一

蒋群：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湖州中心支公司诉你与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安吉支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本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523民初11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浙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浙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

转让协议》，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
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
依法转让给浙江浙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浙诚
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浙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60日内联系浙江浙诚金属材料
有限公司协商还款或债务重组。

特此公告
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9-85507885；

浙江浙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5258996196；
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浙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2019年8月5日
单位：人民币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9年6月20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浙江浙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
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
并已由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

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2

合计

债权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武义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

借款人名称

浙江艺新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新超亚实业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9年6月20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5信银杭武义贷字第811088002483号、2016信银杭武义贷字第811088051817号

2014信银杭永康贷字第001120号

本金

19,998,700.00

10,000,000.00

40,861,500.00

欠息

6,642,400.00

4,220,400.00

担保人

浙江曙光实业有限公司、永康市艺新休闲用品有限公司、章建新、胡秀芳、颜关伟、颜爱儿

浙江武义九邦实业有限公司、应迪邦、应九红、应荣伟、应林群、应加勤、应爱萍、应雄峰、应鸽

寻亲公告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持有效证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到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认领，逾期未
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
和儿童，将被依法安置。 联系电话：
0571-58587711

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
2019年8月5日

某男孩，2015 年 11
月 16 日出生,2015 年 11
月16日被发现遗弃在桐
庐县江南镇珠山奚家奚
明荣家门口。身穿白色
小花毛衫，外包一条花
色红被子，手上戴着一

个有出生日期的手环。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持有效证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到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认领，逾期未
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
和儿童，将被依法安置。 联系电话：
0571-58587711

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
2019年8月5日

某男孩，2018 年 10
月8日出生,2018年10月
11日被发现遗弃在桐庐
县瑶琳镇桃源村蒋家一
组。身穿米白色毛衫，
外包一条天蓝色抱被，
身旁放着一罐奶粉、一

只奶瓶，一张出生日期纸条。

该弃婴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自
公告之日起60天内，到杭州市富阳
区社会福利中心认领，逾期未认领
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联
系电话：63135576（63155817）

杭州市富阳区民政局
2019年8月5日

某女（孩），2018年
06 月 26 日出生，2018
年07月24日发现被遗
弃在杭州市富阳区春
江街道临江村永乐村
151 号大门口鞋架上。
被拾捡时身旁放着两
个奶瓶和一张出生年

月日纸条。
现公告查找以上弃婴的亲生父

母，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请弃婴
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关证
明材料到市社会福利院认领，逾期
未认领的我局将视为查找不到亲生
父母的弃婴处理。

建德市民政局
2019年8月5日

某 女 婴 ，于
2014年5月7日20
点钟左右，被发现
遗弃在建德市新
安江街道沧中路
24号门口，由当地
派出所送入我院
至今。


